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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天局長「死」在英國手上

重要新聞A2 ■責任編輯：陳又新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麥齊光曾景文脫罪
終審上訴得直 詐騙租津不成立

發展局前局長麥齊光及路
政署前助理署長曾景文涉嫌
騙取租金津貼一案，昨日在
終審法院審理，二人獲裁定

上訴得直，撤銷定罪。麥齊光事後不禁感
觸地表示：「3年多的事情終可放下。」

事實上，三年多前，有傳媒在麥齊光上
任發展局局長後數日，披露針對他本人、
已塵封經年的政府內部租務機密資料。外
界早已指出，能掌握這些港英時代機密資
料的人士是誰不言自明，質疑事件是外部
勢力透過發放黑材料，藉麥齊光的事情抹
黑梁班子，最終目的，就是要削弱特區政
府的管治威信。

幸而糾纏數年的麥齊光案，最終仍透過
香港的司法制度圓滿審結，還當事人一個
清白。這說明，香港司法機構能獨立處理
案件，市民亦能透過法律解決糾紛，社會
仍應對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一些所謂
「司法已死」的言論，不攻自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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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發黑材料
抹黑梁班子

■曾景文離開終院時表現輕鬆。

■麥齊光滿面笑容偕妻子離開終院。

麥齊光簡歷
學歷
1973年 港大土木工程系畢業
1985年 港大理科碩士（城市規劃）

學位
履歷
1976年 助理政府工程師
2000年 首席政府工程師
2000年至2002年 拓展署新界東拓展處處長
2002年至2006年 路政署署長
2006年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

書長（工務）
2007年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
2010年6月 退休
2010年6月 發展局非全職顧問、發展
至2011年 局支援四川重建小組組長
2012年7月1日 發展局局長
2012年7月13日 宣佈辭任發展局局長

曾景文簡歷
學歷
港大土木工程系畢業
履歷
1981年 加入運輸署工作
2001年 運輸署總工程師
2009年 路政署助理署長
2012年10月 路政署助理署長任上捲入騙租

案被停職

麥齊光曾景文騙租案始末
日期 事件
1986年9月18日 麥齊光以92.58萬元購入

城市花園9座21樓E室。
1986年9月20日 曾景文以92.8萬元購入城

市花園9座22樓E室。
1986年至1988年 麥曾互租對方單位，並各

自申請政府租津，為期27
個月；麥聲稱每月收取曾
8,000元租金。

1990年12月1日 麥授權曾全權負責其單位
買賣事宜，包括定價及收
取款項。

1990年12月底 麥齊光夫婦以249萬元出
售其單位時，代表賣方簽
署文件的「合法授權人」
為曾景文。

1992年5月 曾景文以418萬元出售單
位，負責簽署賣方文件的
「合法授權人」是麥齊光
夫婦。

1992年6月27日 曾單位的新業主以470萬
元「摸售」，麥齊光夫婦
再以授權人身份簽署合
約。

2012年7月1日 麥齊光出任發展局局長。
2012年7月5日 有傳媒揭發麥齊光涉騙租

津。麥堅稱無違規、不涉
操守問題。

2012年7月6日 麥齊光承認申請政府租
津，但強調他的做法依足
當年政府指引。

2012年7月7日 麥曾被揭互相授權賣樓。
2012年7月12日 麥曾被廉署拘捕，扣留33

小時。
2012年7月13日 麥齊光宣佈辭任發展局局

長。
2012年10月18日 麥曾被起訴。
2013年4月22 區域法院開審，聆訊10
至5月6日 天。
2013年6月24日 區院審訊裁定麥曾串謀詐

騙租屋津貼罪成。
2013年8月8日 麥曾各被判監8個月，緩

刑2年。
2014年11月14日 上訴庭駁回麥曾上訴。
2016年1月6日 麥曾在終院上訴得直脫

罪，兼得訟費。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特區發展局前局長麥

齊光與路政署前助理署長曾景文，被指於30年前互租對方

北角城市花園的物業，詐騙政府租金津貼70萬元，區域法

院和上訴庭裁定罪成，判入獄8個月、緩刑兩年。麥曾昨在

終審法院上訴得直，獲撤銷定罪及判刑，兼可取回由原審至

終審的訟費；法官稍後將頒判詞解釋判決理由。麥齊光得知

裁決後表示非常開心，感到雨過天青。麥曾二人多次握手及

「搭膊頭」讓記者拍照，高呼：「We are good friends！」

■麥齊光2016年 1月 6日離開終審法院(左
圖)，2013年8月8日離開區域法院(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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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發展局前局長麥齊光與
路政署前助理署長曾景文，串謀詐騙租金津貼案昨日上
訴得直，獲終審法院撤銷控罪。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均認為，事件經過多年折騰，對當事人及其家人均造成
沉重壓力，法院的裁決，終於還當事人一個清白，實在
令人感到高興，期望麥齊光能夠「忘卻往事」，繼續服
務社會。建制派議員又批評，事發時一眾反對派傾巢而
出，不論是非黑白大肆攻擊。如今事件水落石出，曾作
猛烈批評的反對派卻不知躲到哪裡，連一句道歉也沒
有，行為實在可恥。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表示，對於終審法院的裁決
感到高興，又對曾景文早前被剝奪退休金感無辜。葉太
形容，麥齊光是一名能幹的公務員，尤其現時香港特區
政府出現「人才荒」，希望他們不要懼怕香港特區政府

的「熱廚房」，重返官場服務市民。

陳恒鑌盼麥曾再服務社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指出，一向以來，反對派的

處事作風就是「不理一切，只懂批評」，由於有關案件
相當複雜，市民未必清楚了解，單憑反對派的植入式批
評，容易令市民產生誤解。如今當事人被裁定清白，反
對派卻拒絕道歉，對當事人來說，實在不公平。
陳恒鑌又說，麥齊光及曾景文均擁有豐富的工務工程

經驗，希望他們能夠忘記過去的不愉快經歷，重新投入
服務社會，對市民來說將會是一件喜事。

王國興：判決令公務員安心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對於麥齊光及曾景文

獲得清白感到開心。王國興指出，麥曾事件非只是他們
兩人的事情，基於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當時很多公務
員都曾這樣做，過去一段時間，很多公務員都人心惶
惶，今次終審法院的裁決，令其他公務員感到安心。
王國興又說，今次事件對麥曾兩人，以及他們的家人

均造成很大的壓力，幸得他們堅持，才令事件得以水落
石出，有關方面應該對麥曾兩人作出賠償。
至於反對派方面，一眾反對派議員毫無歉意，只有民

主黨主席劉慧卿願意表態。劉慧卿聲稱，尊重終審法院
的判決並恭喜麥齊光，認為麥可以「鬆一口氣，享受一
下人生」，至於麥齊光是否適合重返官場，劉稱「無乜
適唔適合」，主要視乎任命麥的人和公眾，但相信麥
「見過鬼都怕黑」。劉又形容，麥是一位很有耐性的
人，希望他將來「有更好發展」云。

建制：反對派當日狂鬧 欠一句道歉

香港特區律政司回應該案時表示尊重終審法院的裁決，並會在收到判
詞後，詳細考慮是否有需要在任何方面作出跟進。

法官商議半句鐘 撤銷定罪
上訴庭於去年11月指原審區域法院法官陳仲衡裁定二人分別對自己所
租用的單位擁有經濟權益，屬於關鍵性錯誤，惟該錯誤裁斷實際上沒有
出現司法不公，故維持原判。終審法院5名法官昨甫開庭便要求律政司陳
詞，最終毋須聽取代表上訴人的資深大律師李定國陳詞，休庭商議約30
分鐘後，便一錘定音裁定麥曾二人上訴得直，撤銷串謀詐騙的定罪，押
後頒下判詞解釋原因。

馬道立：「對租」單位不違法
代表控方的資深大律師鄧樂勤昨陳詞時，承認控方沒有證據證明麥曾
二人於1985年購買單位時，各自出資支付自己報稱租住單位的樓價，但
強調綜合所有證據，法庭可做出無可抗拒的推論，裁定二人互相代對方
持有物業。
惟終院法官似乎對此說法有保留，先後質疑控方是否有足夠證據，證
明兩人在購入單位時已經實際上持有對方物業。首席法官馬道立指出，
「對租」單位本身不違反法例，二人是在停止收取租金後，才安排律師
訂立互換單位的信託協議。他又提出，二人或許只是不想別人覺得他們
關係太親密。

取回原審至終審訟費
常任法官鄧國楨則指出，「對租」單位做法只是較難看，但不是犯
法，質疑既然「對租」合法，二人為何要選擇非法途徑？
終院宣佈裁決後，律政司指同意支付麥曾二人於上訴庭及終審庭的訟
費，但認為二人的行為自招嫌疑，拒絕支付原訟庭的訟費，要求押後再
就訟費事宜爭拗。鄧官似乎為麥曾抱不平，反問「是否今日處理完所有
事項會公平些？案件持續3年多，他們卻得不到任何補償或道歉。」二人
最終可取回由區域法院、上訴庭和終院的訟費。

感慨「司法制度好重要」
麥齊光與曾景文獲知裁決後笑逐顏開，與開庭前的一臉愁容大相逕
庭。麥在庭外指出，終於可將纏繞了3年多的事情放下，對於朋友、家人
及舊同事的支持無以為報，「內心有講唔出的感謝」，又說贏官司及解
釋清楚事件，是答謝關心他的朋友最好的方式，又指會待終院頒下判詞
後再研究理據。當被問及會否重返政府工作，麥齊光表示會繼續在大學
教書。有記者問麥：「有冇嬲任何人？」麥只回應謂：「今日天氣好
好。」他最後表示：「香港嘅司法制度真係好重要。」
曾景文同樣對裁決表示高興，當被問到失去政府職位的感受時，他則
回應：「無咩特別。」
律政司發言人昨日回應該案的終審裁決時表示，尊重終審法院的裁決，
在收到判詞後，詳細考慮是否有需要在任何方面作出跟進。該裁決對麥齊
光及曾景文的長俸和退休金影響，公務員事務局回覆傳媒查詢時指出，不
評論個別個案，而根據相關退休金條例，退休公務員若被判干犯與過往公
職服務相關罪行，當局才可按條例取消、暫停支付或扣減其退休金。

麥齊光在2012年7月1日上任發展局局長後數天，
《蘋果日報》隨即披露港英統治時期的政府內部租務
機密資料，稱他涉嫌騙取租金津貼，迫使他在7月13
日辭職並被檢控。有評論指出，麥齊光是「死」在掌

握大量高級公務員機密資料的英國手上。
評論認為，英國情報機構在香港的活動，不僅沒有在香港回歸後

消停，反而不斷加強，其中一招「撒手鐧」就是手握大量香港高級
公務員的絕密資料。在港英統治時期，政府對每個政務官及行政主
任都建立了十分詳細的背景資料與檔案，包括個人污點、個人升遷
軌跡等等。香港回歸前一年，此類資料並未在香港銷毀，而是運回
了英國。

這類意見分析說，英國通過此類資料，長期控制一批過渡至特區
政府的高級官員，一旦有必要就利用其在港的喉舌媒體，發放不利
消息予以打擊，質疑針對麥齊光的所有指控證據，都是源自於數十
年前的公務員資料，「擁有此等能力的，除了英國當局還會有
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麥齊光麥齊光（（右三右三））勝訴後形容勝訴後形容「「雨過天青雨過天青」。」。右二為曾景文右二為曾景文。。


